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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逢甲大學學則及逢甲大學學生選課要點訂定

本須知。 

二、 畢業要求如下： 

(一) 修習課程科目及學分數，依各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之必選修課程科目表為準。 

(二) 畢業學分須包含 IEET工程科目至少 48學分，工程科目另行公告。 

(三) 自 109學年度起，以僑外生身分入學者，應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Level 4

以上之認證、或修習並通過本校華語文教學中心開設之華語學習系列課程。 

(四) 112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須於畢業前完成修習 2學分數位學習課程。 

三、 專業課程修習注意事項如下： 

(一) 必修之終端課程 2學分，依各學年度入學適用之終端課程規劃科目中選 1門。 

(二) 當年度本系課程科目表中未開課之專業選修課程，修習外系同名稱同學分之選修課

得以列入本系專業選修學分。 

(三) 本系專業課程首次修習，必須在本系修習，修課以原班級修課為原則，除經原授課

老師同意外，不得在他班修習。 

(四) 修習本系專業實驗課必須先修過正課或與正課同時修習，特殊情況需經過原授課教

師同意。 

四、 學生至他校選課，須依逢甲大學校際選課要點之規定辦理。修習課程之學分採計，須依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學分抵免須知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 重補修規定：須修習與原課程名稱、必選修別、學期或學年課程等規定皆相同之科目，

學分數須高於或等於原課程學分數，並經原授課老師同意。 

六、 修習非本系課程規定如下： 

(一) 學生所屬學年度課程科目表中未表列之課程名稱，可認定為外系選修課程；選修外

系相關課程，須經學習導師認可，至少 9學分，本系最低畢業學分內至多採計 9學

分。 

(二) 軍訓、體育選修科目學分採計規定： 

1. 軍訓：二年級以上至多修習 2 門選修課程，每一門至多採計 1 學分列入非本系 9

學分之畢業學分內。 

2. 體育：選修課程不計入畢業學分數。 

七、 修習通識課程限制如下： 

(一) 通識課程修習規定及學分數請依入學學年度學校相關規定選課。 

(二) 通識課程凡涉及環境相關之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公告不計入本系畢業學分之課程

名稱。 

八、 其他未詳盡之規定，依逢甲大學學則、逢甲大學學生選課要點辦理。 

九、 本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